多媒体教室（中心报告厅）使用申请审批单

	知情告知书

全校所有教室（包括中心报告厅）只能用于举办学校的教学活动和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学生活动等，全部免费使用，不收任何场租费。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挪作他用或转租给其他校外培训机构使用，不允许举办非学术性质的商业活动。如果发现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管理人员有权中止活动进行，并将违反规定行为向全校通报，同时中止该单位今后申请教室的权利。让我们共同营造良好的校园学术氛围，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
我单位已阅读以上规定，保证本活动无任何培训机构商业宣传、报名行为。

（负责人手写签名）
                     

	活动主题
	

	讲座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活动内容及意义介绍


	

	活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现场负责老师及联系电话
	

	拟申请教室容量
	
	是否使用报告厅
	

	拟活动时间
	本活动于     年   月  日 星期   ，   点~   点正式举办

	    所有学生活动使用教室（中报除外）必须在教室查询与借用系统中提交申请，教室分配原则请仔细阅读主页上的《学生活动使用教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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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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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一式两份，本表中“负责人”签字处均由活动承办学院团委书记及以上院领导或校团委副书记及以上领导签字。

2．使用多媒体教室本申请单学院留存，使用报告厅需立即送达九教北208室。

3．使用多媒体教室或报告厅必须有老师到场（即现场负责老师）。

4．原则上活动开始前十分钟开启多媒体设备，有特殊要求请与负责多媒体教师协商。

5．活动期间严禁开关投影机，活动后离场即可，待多媒体教师关闭投影。

6．动用灯光，桌椅须经教师同意，活动结束后尽快离场。

7．严禁在场内打闹，吃东西，吸烟，严禁放礼花炮（弹）。
8．在教师指定的地方挂横幅，禁止在墙壁上粘贴标语，在椅子上贴纸条。
